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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青岛市城阳区委办公室文件

城办发〔2018〕30号

中共青岛市城阳区委办公室
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印发《关于促进大数据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
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区委各部门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

位，省、市驻城阳各单位，区人武部：

《关于促进大数据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

政策》已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
中共青岛市城阳区委办公室

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12月 27日



- 2 -

关于促进大数据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
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区关于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工作部署，

根据区委发展壮大“1333”产业体系要求，突破发展大数据、物联

网和人工智能产业（以下简称“未来产业”），着力培育壮大新动

能，形成未来产业集群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，推动产城融合发展，

现制定如下政策：

一、积极引进未来产业

1. 企业资金扶持。对大数据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行业企业

投资项目，自经济贡献额度达到 100万及以上年度起给予 5年的

资金扶持。行业百强企业前 3年按区级贡献的 80%给予资金扶

持，后 2年按区级贡献的 50%给予资金扶持；非行业百强企业前

3年按区级贡献的 50%给予资金扶持，后 2年按区级贡献的 30%

给予资金扶持。

2. 企业房租补贴。注册资本金在 1000万及以上的大数据、

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行业纳统企业，经认定，对办公用房按照入驻

人数人均 10平方米的标准给与补贴。行业百强企业给予 3年办

公场地租金全额补贴，单个企业补贴面积不超过 1000平方米；

非行业百强企业给予 2年办公场地租金全额补贴，单个企业补贴

面积不超过 800平方米。

二、培育壮大未来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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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。对大数据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

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 2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、3亿元的

企业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、130万元的一次

性奖励。

4. 鼓励创新发展。对大数据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进行

基础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按研发项目实际投入的 20%

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5. 推动未来产业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。对我区注册的

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企业，在我区企业中实施计算机辅助

设计应用、管理信息系统集成应用、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提升、

智能化改造等具有两化融合特征且投资 30 万元以上的竣工项

目，按照项目合同额的 10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三、支持未来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及产业园区建设

6. 支持创建各级创新平台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大数

据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

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等创新平台，

分别给予 150万元、80万元补助。

7. 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对投资额超过 300万元的大数

据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行业公共服务平台，按照实际投资额的

3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8. 加快新型产业园区建设。支撑总部楼宇、高层工业楼宇，

打造具有较强国内外竞争力的未来产业集聚区。对集聚大数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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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达到 20家以上，年收入达到 5亿元以上

的新型园区，给予运营管理机构 100万元的奖励。

四、未来产业人才政策

9. 未来产业人才引进培育政策。对新当选或全职引进的青

岛市认定的顶尖人才，按照市级生活补贴的 50%奖励，在 3年内

按 3:3:4比例逐年发放；对柔性引进的顶尖人才，按照市级资助

标准的 50%奖励。对引进或推荐认定的专家和创业团队，按照《青

岛市城阳区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》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

10. 人才公寓保障政策。采取政府投资建设、用人单位自建、

开发企业配建、市场化运作等多种方式，多渠道筹建人才公寓，

面向符合条件的人才配租、配售，为未来产业人才提供住房保障。

具体按照《青岛市城阳区人才公寓建设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享

受相关优惠政策。

五、其它

1. 企业（园区）获得以上政策扶持额度不突破上年度企业

（园区）实现的区级贡献额度。

2. 以上政策与市、区同类政策不重复享受，按最高扶持政

策执行。

3. 本政策正式下发后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财政局制定

具体实施细则。

4. 本政策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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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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